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2017-2035年）》公众意见汇总和处理建议

公众意见汇总及处理意见

1.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政府：

一、盛星：

（1）市政用地核对，保留垃圾分捡站；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2）富长路、石太路东北角的龙星钢构用地，按照现状用地范围，规

划为商业服务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3）村委会用地向东侧扩大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二、沈家桥：

（1）将现状村委会用地，调整为商业服务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2）高压走廊以南，五岳河支流以西，拾图角宅以北范围内调整为商

业用地（沣水梨园项目）。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三、新丰村：

（1）因为村发展需要，保留规划减量化区域中的部分企业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2.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政府：

一、 解放工业园区：

该区域保留的工业用地量不够。解放工业园区内面积约为 600 亩，其中

400 亩左右通过土地出让方式由企业竞得，该区域内企业均为国有土地

使用证。而园区西侧为嘉定徐行工业园区。

（1）工业园区内部分企业计划扩容及提升。

回复：已采纳，规划于解放工业园保留现有经营情况较好的工业企业外，

针对沪太路沿线大量工业工业进行转型提升，未来作为商务办公进行开

发利用。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2）保留的工业用地、商服用地的范围及面积是如何确定。

回复：已采纳，由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经过与罗店镇及解放

工业园区管理单位多轮沟通，规划于解放工业点划定产业用地 15.7 公

顷。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3）解放三路北侧沪太路西侧增加 2000 平方米的市政配套用地

回复：已采纳，经过与罗店镇及市政相关部门的沟通，规划于沪太路西

侧划定了 2116 平方米市政配套用地。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

图 2035”。

二、四方村

（1）SF1-2 西侧地块调整为商服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2）SF1-05 西侧地块调整为商服用地

回复：已采纳，详见图集 07号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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